被查对象权利义务告知书
[bookmark: _Toc4438][bookmark: _Toc90914503][bookmark: _Toc22696][bookmark: _Toc27213][bookmark: _Toc30410]克州海涵纺织科技有限公司：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53001MA7906C35U）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之规定，在税务机关对涉税案件进行检查期间，你公司依法享有以下权利和义务：
一、依法享有的权利
（一）稽查人员进行税务检查时，应当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；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，有权拒绝检查。
（二）有权向税务机关了解国家税收政策、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。
（三）认为税务稽查人员与被查案件有利害关系的，有权向税务机关要求回避。
（四）有权要求稽查人员为自己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保密。
（五）依法享有陈述权、申辩权，申请听证、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、请求国家赔偿等权利。
（六）有权控告和检举税务机关、税务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。
（七）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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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接受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的税务检查，如实反映情况，提供有关资料，不得拒绝、隐瞒。
（二）在税务机关调查税务违法案件时，不得拒绝或者阻止税务机关记录、录音、录像、照相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和资料。
（三）接受稽查人员就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问题依法进行的询问。
（四）在检查期间，不得转移、隐匿、销毁有关资料。
（五）履行税务机关依法作出的处理、处罚决定。
（六）国家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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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如有未按期缴纳税款的行为，及时预缴可减少滞纳金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（国务院令第362号）第七十五条“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加收滞纳金的起止时间，为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税款缴纳期限届满次日起至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实际缴纳或者解缴税款之日止。”之规定，你单位有权对双方已认可的税款进行预缴，以减少税款滞纳金额。
（二）如有违法行为，主动消除危害后果有利于从轻、减轻或免予处罚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“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（二）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；（三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；（四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”及第三十三条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”之规定，如你单位存在违法行为应给予行政处罚，能够积极配合税务机关检查，主动消除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，有利于从轻、减轻或免于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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